
上海市虹口浦江经贸调解中心 
收费标准（试行） 

（本办法于 2024 年 12 月 20 日经上海市虹口浦江经贸调解中心第一

届第一次理事会会议表决通过，自理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施行） 

1  基本原则 

1.1  收费原则 

调解中心的收费，遵循公开公平、诚实守信的原则。 

1.2  分配原则 

调解费用的缴纳一般由双方当事人平均分担，当事人

有约定的从其约定。 

2  达成合意 

对所受理的商事调解案件的收费，调解中心与当事人

签订收费协议，或在调解笔录中向双方当事人确认收

费事宜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/盖章确认，或发出缴纳通

知书后当事人缴纳调解案件费用的行为，均视为调解

中心与当事人就调解案件的收费达成合意，当事人自

愿支付该次调解案件费用。 

3  费用的构成及概念 

调解费用包括案件受理费、案件服务费及由第三方收

取的费用。 

3.1  案件受理费 

案件受理费，指调解中心受理商事争议案件而收取的  

用于对调解申请的审查、案件登记等费用。 



3.2  案件服务费 

案件服务费，指当事人接受调解中心及其调解员所提

供的争议调解服务而应当支付的对价，包括但不限于

调解员报酬、案件秘书报酬、邮递费、通讯费、场地使

用费、办公设备使用费等调解中心为管理调解程序产

生的由调解中心收取的费用。 

3.3  其他费用 

调解的其他费用，指除前款所列费用外，由当事人另行

承担的与调解有关的由第三方收取的费用，包括但不

限于因调解产生的翻译费用、鉴定费用、评估费用。 

4  案件受理费 

4.1  案件受理费收费标准 

当事人提出调解申请或同意本调解中心调解的，应当 

向调解中心缴纳案件受理费。案件受理费用按人民币

300 元/件的标准收取。 

4.2  案件受理费的缴纳 

各方当事人应在收到缴费通知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按

规定分别向调解中心缴纳案件受理费。当事人任何一

方无正当理由逾期未缴纳案件受理费，收到提醒通知 3

个工作日内仍不缴纳的，视为放弃或拒绝调解。当事人

的调解申请经审核认定符合受理的，当事人所缴纳的

案件受理费不再予以退还。 

5  案件服务费 



5.1  案件服务费的收费标准 

案件服务费由中心管理费和调解员报酬两部分组成。 

5.1.1  中心管理费 

争议金额（人民币：元） 管理费标准 

50 万元及以下 
争议金额的 0.6%，最低不低于

1500 元 

50 万元至 100 万元（含本数） 
3000元+争议金额50万元以上部

分的 0.4% 

100 万元至 500 万元（含本数） 
5000 元+争议金额 100 万元以上

部分的 0.3% 

500 万元至 1000 万元（含本数） 
17000元+争议金额500万元以上

部分的 0.25% 

1000 万元至 5000 万元（含本数） 
29500 元+争议金额 1000 万元以

上部分的 0.2% 

5000 万元至 1 亿元（含本数） 
109500元+争议金额5000万元以

上部分的 0.15% 

1 亿元以上 
184500 元+争议金额 1 亿元以上

部分的 0.1% 

调解案件为涉外案件的，管理费加收 10%； 

调解的工作语言为英文的，管理费加收 10%； 

多位调解员参与调解的，每增加一名调解员管理费加收 10%； 

上述加收条件独立计算。 

5.1.2  调解员报酬 



调解员报酬当事人可以选择按照争议标的额计算或按

照小时费率计算。如为涉外案件的，调解员报酬加收

10%。 

（1）按照争议标的额计算 

争议金额（人民币：元） 调解员（一名）报酬 

50 万元及以下 
争议金额的 1.2%，最低不低于

3000 元 

50 万元至 100 万元（含本数） 
6000元+争议金额50万元以上部

分的 0.8% 

100 万元至 500 万元（含本数） 
10000元+争议金额100万元以上

部分的 0.6% 

500 万元至 1000 万元（含本数） 
34000元+争议金额500万元以上

部分的 0.5% 

1000 万元至 5000 万元（含本数） 
59000 元+争议金额 1000 万元以

上部分的 0.4% 

5000 万元至 1 亿元（含本数） 
219000元+争议金额5000万元以

上部分的 0.3% 

1 亿元以上 
369000 元+争议金额 1 亿元以上

部分的 0.2% 

1.争议金额不能确定的，案件处理费由本中心确定。 

2.如预交的费用不足以支付实际发生的数额，当事人应当按照

本中心发出的补交通知书载明期限内补交相关费用。 

当事人约定由两名或者两名以上的调解员调解的，按

照上述增加的人数加倍计算。 



（2）按照小时费率计算 

 

1.单名调解员的报酬为人民币 1000 元至 5000 元不等，具体由

中心和当事人协商。 

2.预交费用小时数由本中心确定，但当事人与调解员另有约定

的，从其约定。 

3.调解用时超过 30 分钟但不足 1 小时的不收费；不足 1 小时

但超过 30 分钟的，按 1 小时计费。 

 

5.2  案件服务费的缴纳 

当事人应在选定或指定调解员后 5 个工作日内，按约

定的缴纳数额和缴费方式，分别向调解中心支付案件

服务费。原则上案件处理费由双方当事人共同承担，但

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。 

5.3  案件服务费的返还 

5.3.1 案件服务费应当返还的情形 

当事人已缴纳的调解计时费用多于实际用时费用的，

调解中心在结算时向当事人返还多收费用。 

5.3.2 案件服务费酌情返还的情形 

一方或多方当事人提出终止调解程序，或根据调解规

则需要终止调解程序的，调解中心可酌情返还已收取

的部分案件服务费，最多不超过已收取的案件服务费

的 50%。 

5.3.3 案件服务费不予返还的情形 



期限届满调解未成功，但调解中心及其调解员已按照

调解规则及调解协议等相关规定为当事人提供相对应

调解服务的，案件服务费不予返还。 

6  其他费用 

6.1  其他费用的收费范围 

调解过程中产生的下列费用由当事人另行承担： 

a)应当事人要求或调解需要而产生的专家咨询、法律

查明、司法鉴定、文书翻译、邀请证人等费用； 

b)应当事人要求，为推动调解产生的场所、交通、住宿

费用； 

c)办理调解与仲裁、诉讼对接，申办调解协议司法确认，

以及办理与调解相关的法律手续时，依照相关机构

规定产生的费用； 

d) 其他应由当事人另行承担的合理费用。 

6.2  其他费用的收费标准 

由当事人另行承担的各项费用，属于一方当事人提请 

且受益的，由该方当事人承担；属于双方当事人提请或

同意，且使双方受益的，由双方当事人平均承担，但当

事人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。 

6.3  其他费用的缴纳 

当事人另行承担的其他费用，可由当事人自行向相关

服务提供方或有关机构支付，也可约定由调解中心收

取后转付，具体支付方式在收费协议中明确。调解结束

后，当事人应当按照收费协议的约定及时支付有关费



用。 

7  调解费用的拖欠 

当事人一方或多方无正当理由逾期未缴费或未按约定

费用缴费的，调解中心及其调解员有权中止调解服务；

经催促后 5 个工作日内仍不缴费的，视为放弃调解，

调解中心可以终止调解程序，双方按照调解收费协议

的约定结算调解相关费用。 

8  单方申请的收费 

单方申请的调解，经调解中心与当事人协商确定后，调

解中心及调解员为促进双方调解展开了实质性调解工

作的，可以参照本办法第 5 条规定收取相应的调解费

用。 

9  其他机构的收费 

人民法院委托调解的案件、仲裁机构移送调解的案件，

收费标准应按照人民法院、仲裁机构的相关规定执行；

其他争议解决机构商请本调解中心协助、联合调解的

案件，按双方的约定办理，没有约定的，适用本规则。 

10  其他 

10.1  结算期限 

调解程序终止后，调解员应当协助调解中心在 10 个

工作日内完成收费结算。 

10.2  汇率换算 

跨境及涉外案件的收费，需换算成人民币的，按调  解

中心决定受理之日国家公布的汇率中间价换算计价。 



10.3  特殊情况 

考虑到个案的独特性，调解中心在收费方面保持充分

的灵活性，对于不属于上述范围的情况，或者当事人有

特殊要求和考虑，可与调解中心协商讨论。 

11  附则 

本办法由调解中心制定，由调解中心理事会通过并负

责解释，自 2024年 12月 20 日起施行。 
 


